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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对律师行业的热爱，她主动

放弃了司法局的“铁饭碗”，创办律师

事务所。现任山东千诚律师事务所主

任的马全平，从业25年零投诉，除了过

硬的业务水平，更加体现出她对职业

的坚守与认真。她心系弱势群体，不怕

麻烦，只为维护合法人的正当权益。
1990年大学毕业后，马全平进入

司法系统工作。捧着“铁饭碗”，但源

于对律师行业的热爱，她利用业余时

间参加司法考试，成功取得律师从业

资格证书。随后，不顾家人反对，马全

平1998年主动辞职，离开司法局进入

律师事务所工作，开始了25年的律师

职业生涯。

“创业初期，由于自己经验不足，

基本上没有接收过什么案子。”马全

平回忆说，随着经验的积累，接手的

案子越来越多，案情也越来越复杂。

面对复杂的案件，她始终遵守律师职

业道德、执业纪律和行业规范，依法

履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是她的职

业准则，从事律师工作25年来零投

诉，是对她成绩的最好体现。

“小时候，母亲经常给乞讨者送

吃的、衣服，那幅画面在我的脑海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全平告诉记

者，正是母亲的乐于助人，深深影响

了自己。面对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弱

势群体，对弱者的同情和保护自然流

露，倾心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帮助他

们，向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使他们的

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2004年，马全平参与“12338”妇

女儿童维权热线义务法律咨询活动

时，发现许多妇女群众法律知识淡

薄，文化水平不高，当遭受家庭暴力，

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不懂得用法律

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通过与

他们的接触，我认为作为一名律师，

尤其是一名女律师，通过法律途径引

导他们维护合法权益十分重要，也是

我以后工作的目标。”

今年50岁的王杨，是曲阜市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从业29年
的他，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满腔

热情地完成好各项工作。在审判工作

中，始终坚持树立“笃行诚信，厚德重

法”的司法理念，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

用，维护了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

平与正义。
10月22日上午，曲阜市人民法院

第一审判庭，随着法槌的敲响，王杨结

束了一上午的工作。中等个子的王杨，

法官袍内穿着一件有些褪色的黑色马

甲，四方的脸庞上布满淡淡的皱纹。
29年里，王杨处理了一大批疑难

复杂案件，其办理的曲阜金皇活塞股

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更是打响了

济宁市破产重整成功“第一枪”。“重整

前，金皇活塞曾是众多摩托车、汽车发

动机生产集团的主要配套企业，国内

市场占有率达40%以上。”王杨介绍，
2014年开始，金皇公司经营不善，各大

银行及债权人纷纷上门要求清偿债

务，陷入破产还债的边缘。

“如果贸然启动破产清算程序，不

仅债权人利益受损严重，企业也将破

产关门。”在曲阜市委、市政府坚强领

导下，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王杨从各

大债权人到企业职工一一调解，盘活

资产8亿元，安置职工1000余人，保障

了企业正常运行。如今，曾经一度濒临

破产的企业，又焕发了昔日的生机。

自分管立案、审监、信访部门以来，

王杨在办理自身案件的同时，强化对分

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大力推进案件繁简

分流，进一步拓宽小额速裁、多元化纠

纷解决机制渠道，实现了网上立案，进

一步推动诉讼服务水平整体提升。

从业29年，王杨先后两次被济宁

市中级人民法院记个人三等功，多次

被评为曲阜市政法系统办案能手等荣

誉称号。2014年，他所作出的《关于打

击非法集资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司法

建议，被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二

等奖。

说起检察官，大多数人耳熟能详

的是公诉和反贪部门。而在检察官的

队伍中，还有这样一支特殊的“小分

队”，驻守在监狱、看守所。冯知良就

是其中一员。现任济宁市城郊地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业务一处副处长的

他，从检14年办案无数，还曾一举破

获某监狱监区长贪污案。

“起初刚来到监狱监察室工作，

那时候还不适应，总感觉有些压抑。”

冯知良笑着说，这并没有消减他的工

作热情，很快就查办一批案件，成为

检察系统远近闻名的办案好手。

“我们就是监狱的‘啄木鸟’，要

及时发现‘虫子’并‘啄’出来。”冯知

良比喻说，派驻检察官的主要职责，

就是对监管场所的刑罚执行和监管

活动进行监督，维护刑罚执行公平公

正、监管秩序安全稳定和被监管人合

法权益。
2015年12月，某监狱服刑人员

甲某申诉，称法院给自己多算了5天
刑期。接到申诉后，冯知良审查后发

现该犯申诉内容属实，原审法院未

将其捕前异地羁押在外地的5天折

抵，存在刑期计算错误。冯知良报经

省院，依法向原审法院提出纠正意

见，将羁押时间在刑期中予以扣除，

依法维护了罪犯合法权益。
2017年，某监狱原监区长王某贪

污案的侦办工作遇到了困难，综合判

断成案的可能性很大，但经过初查就

是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如果直接接触

王某或者其他案件相关人，毁灭、伪

造证据或者串供的风险很大。

冯知良接手此案后，决定扩大

调查范围，继续调取被调查人及相

关人员的银行账户明细，对可疑资

金进出按时间点比对，制作资金进

出网络图表，分析查找可疑资金往

来。通过分析数以万计的银行交易

明细，查明犯罪嫌疑人王某与相关

案件参与人之间存在不正常资金往

来近100万元。面对确凿的证据，王

某最终承认了贪污公款90余万元的

事实，案件一举告破。

42岁的冯建峰，是济宁市公安局

法制支队副支队长。从警23年来，冯建

峰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受

到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一致好评。

“法制支队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内

部执法监督，制定贴近实战、彰显实效

的执法制度……”初见冯建峰，一头长

发的她说话轻声细语，配上整洁的警

服，让人一下子就能感受到她恬静中

迸发的英气。

认真、严谨，是同事们对冯建峰最

多的评价。无论在案件办理还是在执

法监督、文件审核、法制培训、执法调

研等方面，都能够积极主动、认真履

责，充分发挥法制部门的服务与指导

作用。

“在制定执法制度时，一定要做到

务实管用，能解决基层执法难题。”冯

建峰告诉记者,为了使执法制度更具操

作性和可执行性，她的足迹踏遍了全

市公安机关200多个派出所、交警中

队、刑侦中队等基层单位。

靠着这份毅力，冯建峰先后制定

出三年提升工程规划和实施意见，每

年一个主题、每年一条主线，推进全市

工作均衡、高效开展。探索推出“三

进”、“五不审”、轻伤害案件办理“四要

规定”、“问题导向工作机制”等20余项

具有济宁特色的执法品牌，被公安部、

省厅肯定推广。
2016年，完成全市公安机关多个

层次、多项专题的法制培训工作任务
70余次，培训人员12000余人，收到良

好的效果。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专业

知识，冯建峰先后多次参与疑难、复杂

案件办理、民警维权工作、执法危机处

置，善于运用法律知识提供保障服务、

辅助领导决策。

冯建峰根据日常考评、内部监督

和案件审核中发现的执法问题，先后

研究起草了近60项工作制度、文件，为

纠正执法偏差、规范执法行为，提供了

制度上的保障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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